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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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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德隆“11·3”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1月03日07时30分许，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陈*驾驶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沿马鞍村村道从德隆镇往大有镇方向行驶，行驶至南川区德隆镇马鞍村2组梅子苏坡路段处，与对向由黄**驾驶的渝D9***5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1人死亡和两车局部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2025年11月3日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委托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黄**死亡原因；2025年11月6日委托重庆市途瑞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和渝D9***5二轮摩托车机械性能鉴定。2025年11月17日，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了尸检鉴定书；2025年11月25日，重庆市途瑞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了车辆鉴定书。2025年12月30日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该事故相关资料移交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南川区人民政府授权成立了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区总工会、区交通运输委、德隆镇人民政府、遵义市红花岗区应急管理局、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组成的南川德隆“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定，南川德隆“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3476]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2570]（一）事故车辆情况
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车辆品牌型号：江淮牌，车辆识别代号：LJ11RBBD761035267，发动机号：A6216017629。车辆所有人：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使用性质：货运，核定载质量：495千克，初次登记日期：2017年1月11日，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商业险均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渝D9***5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品牌型号：钱江牌QJ150-16M，车架号：LBBPEKGM5HBC51257，车辆登记住所：重庆市南川区德隆镇隆兴村6组。初次登记日期：2019年6月25日，车辆已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 [bookmark: _Toc3156]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陈*，男，43岁，汉族，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正安县********组，身份证号码：5221**********0814，准驾车型：B2，驾驶证状态：正常，初次领证日期：2013年7月17日，有效期止：2019年7月17日至2029年7月17日。系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该驾驶人三年内交通违法共计7条，均已处理。
黄**，男，61岁，汉族，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南川区*******组，身份证号码：5123**********6211，准驾车型：E，初次领证日期：2009年9月28日，有效期止：2025年9月28日。渝D9***5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
[bookmark: _Toc7572]（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渝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085664315M，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坤，注册日期：2013年11月26日，登记住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街道东联线平安停车场内房。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得审批前的项目不得经营）。
[bookmark: _Toc8572]（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03日07时30分许，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陈*驾驶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空载），从遵义市正安县安场镇出发前往南川区德隆镇马鞍村载货，当车辆沿马鞍村村道往大有镇方向行驶至马鞍村2组梅子苏坡路段处，与对向由黄**驾驶的渝D9***5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中，双方车辆均未按规定靠右行驶，造成黄**当场死亡，驾驶车辆受损。
[bookmark: _Toc19837]（五）检验鉴定情况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1900120250000091号），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陈*、黄**驾驶车辆在事发路段，均未靠右行驶，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南川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书（南川公鉴（病理）〔2025〕33号）鉴定意见：黄**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3、重庆市途瑞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途瑞司鉴所〔2025〕性能鉴字第108号）鉴定意见：渝D9***5普通二轮摩托车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性能良好，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
4、重庆市途瑞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途瑞司鉴所〔2025〕性能鉴字第109号）鉴定意见：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性能良好，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985]（六）事故现场道路及环境情况
现场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德隆镇马鞍村2组（小地名：梅子苏坡）路段，乡村道路，沥青路面、一般弯路、双向通行、路面完好、无交通标识、标线，事发路段最高限速40km/h。
[bookmark: _Toc14799]（七）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勘查以道路左侧边缘线为基准线（德隆往大有方向）。 
贵C6***9轻型货车左后轮制动痕迹长585cm，右后轮制动距离长885cm，车辆前保险杠左侧受损，前挡风玻璃受损。渝D9***5二轮摩托车仪表盘受损，车头受损。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3\现场照片\mmexport1768612950287.jpgmmexport1768612950287]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3\现场照片\mmexport1768612956867.jpgmmexport1768612956867]
现场勘查图
[bookmark: _Toc2311]（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1098704590][bookmark: _Toc31016]1、死者基本情况
黄**，男，61岁，身份证号码：5123**********6211，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南川区*******组，系渝D9***5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本次事故中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丧葬费8万元，善后赔偿暂未协商一致。
2、 [bookmark: _Toc4969]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7409]（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11月3日07时43分，南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07时45分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出警指令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8925]（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11月3日08时50分许，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和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先后到达现场，立即设置警戒区域，通过现场初步勘查，将现场情况及时反馈区公安局领导，并向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指挥中心报告事故相关情况。事故现场于当日清理完毕，拖移事故车辆、撤除现场、恢复交通，并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5537]（三）善后情况
2025年11月3日，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陈*与死者家属签订了安葬协议，并支付了安葬费用8万元。涉及的其他经济赔偿事宜，目前保险公司与死者家属仍在协商中，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bookmark: _Toc11150]（四）事故应急及评估处置
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和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现场处置。经评估，事故发生后，各部门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未发生次生事故和重大舆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bookmark: _Toc10507]三、事故原因分析
陈*、黄**驾驶车辆在事发路段，均未靠右行驶，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30931][bookmark: _Toc10294][bookmark: _Toc5371]四、事故单位的管理情况
汇渝公司现有员工5人，货车15辆（均为4.5吨以下），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遵义字520302004169号）已于2025年11月17日申请并完成注销。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经费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车辆档案制度》《危险源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工作，未发现其与事故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调查中发现，汇渝公司组织岗前及日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针对本次事故，该公司基本履行了企业主体责任，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32101]五、有关监管单位安全履职调查情况
[bookmark: _Toc450558904][bookmark: _Toc9796][bookmark: _Toc29482]（一）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Toc6190][bookmark: _Toc12003]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开展了全区道路运输“百日攻坚”专项治理行动，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安排部署工作，8-11月共开展安全检查276家次，警示约谈72家次，其中按计划于2025年1月9日、4月2日、7月11日检查汇渝公司共3次，查出隐患5条，并及时督促整改完毕。未发现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及相关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4529][bookmark: _Toc10686]（二）南川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
[bookmark: _Toc3288][bookmark: _Toc30678]南川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每月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部署会安排工作，按职责开展了路检路查、道路隐患排查等相关工作，8-11月开展联合执法3次，驻站检查12次，路检路查13次，道路安全隐患排查发现7个隐患并上报区道安办。未发现南川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及相关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3） [bookmark: _Toc3977]南川区德隆镇人民政府
南川区德隆镇人民政府开展了德隆镇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8-11月驻站检查25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12次，5次党委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未发现南川区德隆镇人民政府及相关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3585][bookmark: _Toc5058][bookmark: _Toc9468914]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4004]（一）对事故驾驶员的处理建议
陈*，系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其驾驶车辆在事发路段未靠右行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footnoteRef:0]之规定，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建议由区公安局交管支队依法处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黄**，系渝D9***5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其驾驶车辆在事发路段未靠右行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应由区公安局交管支队依法处理，鉴于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013212920][bookmark: _Toc15592][bookmark: _Toc529527041][bookmark: _Toc31134]（二）其他处理建议
1、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贵C6***9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车属单位，未落实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第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1]关于召开安全教育培训会的规定，建议由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依法处理。 [1: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第三条第二款 由安全科科长或专职安全员主持，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司员工及从业人员参加，主要学习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文件和公司规章制度，事故案例分析警示、职业技能培训、职业道德教育等。] 

2、赵**，作为汇渝公司副总经理，系公司实际负责人，未严格落实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第三条第二款关于召开安全教育培训会的规定，建议由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25696]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1） 遵义市汇渝运输有限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所属车辆驾驶人员的动态管理，严格把控备案信息和从业资格审查，落实员工的岗前及日常安全教育培训，强化驾驶员日常驾驶行为监督，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2） 遵义市红花岗区交通运输局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加强企业走访和路面检查，重点关注企业驾驶员准入、培训及日常行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预防事故的发生。
（3） 南川区公安局头渡派出所要加大对辖区内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加强警示曝光，利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强化驾驶员、群众的安全意识。
（四）南川区德隆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对事故多发、易发路段，检查并优化车道划分、标志标线设置，引导车辆规范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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